


关于推行身后“一件事一次办”的

通 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岳阳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印

发<岳阳县“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文

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进一步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着力解决身后“一件事”办理多处跑、跑多次、材料多、程序

繁等问题，按照公民、企业两个全生命周期改革推进要求，遵

循“一事一平台”建设联办模块，通过数据共享、一站式服务，

简化办理程序，最终实现“一个窗口受理、多个事项联办”的

原则，推行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

效率和群众办事满意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身后一件事”联办事项

整合归总相关事项，实施“身后一件事”并行联办。

公安局：死亡人员户口注销；

人社局：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含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在职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

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死亡终

止参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死亡终止发放；

民政局：死亡人员社会救助待遇注销；

医保局：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提现；



住房公积金中心：职工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

二、办理条件

（一）在岳阳县中心城区参保，并在岳阳县火化的逝者（包

括在家自然死亡、非案件类在医院死亡两种情形）。

（二）非岳阳县户籍参保人员及工伤死亡人员暂不纳入。

三、办理方式

（一）规范死亡验证。

1.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在家或养老机构

未经救治正常死亡的，逝者直系亲属（家属）向村（社区）报

告逝者基本信息、死亡信息，由村（社区）卫生室签发《居民

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在医疗机构或去医疗机构途中非案件类死亡的，由救治医

疗机构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2.遗体火化。村（社区）联系殡葬车辆送逝者遗体到殡仪

馆火化，由殡仪馆开具火化证明并上传至联办系统。

（二）实施“一窗联办”。

1.申请一表登记。逝者直系亲属（家属）到县政务中心综

合受理窗口进行申报登记。

2.材料一次提交。申请材料一次提交给综合受理窗口，材

料包括逝者户口簿、身份证、银行卡及逝者直系亲属（家属）

户口簿、身份证。

3.综合一窗受理。将“身后一件事”纳入县政务中心综合



受理窗口，实行“身后一件事”一窗受理、多部门联办。

4.办理一站服务。综窗受理后从联办系统数据库调取逝者

火化证明信息，并将受理信息推送至联办部门。（1）逝者户籍

所在地派出所根据推送信息在其部门业务系统完成死亡注销；

（2）人社部门根据推送信息完成 “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

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在职企业职工

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死亡终止参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

死亡终止发放”；（3）民政部门根据推送信息完成“死亡人员社

会救助待遇注销”；（4）医保部门根据推送信息完成“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参保个人账户余额提现”；（5）住房公积金中心根据推

送信息完成职工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

5.办结按时到账。各联办部门按规定时限完成审批，相关

资金发放至逝者生前银行账户。

（三）强化信息应用。

各部门从联办系统调取火化信息，终止逝者相关待遇。

1.医保局：医保个人账户划拨、特殊病种门诊、特殊药品

待遇终止;

2.公积金中心：公积金个人账户封存;

3.人社局：退休金发放终止、缴纳社会保险终止、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划拨终止;

4.民政局: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终止、养老服务



待遇终止;

5.残联:残疾人补贴待遇终止;

6.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对象丧葬补助费和抚恤金待遇终

止。

四、进度要求

1.统一事项标准。5 月 28 日前，完成“身后一件事”联办

系统开发建设；完成“身后一件事”服务指南、申请表、流程

图梳理编制。

2.统一服务专窗。6 月 8 日前，完成市（区）政务中心“身

后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设置，各相关部门确定专人专职专岗，

并完成人员岗前业务培训工作。

3.统一运行平台。6 月 8 日前，完成“身后一件事”联办系

统数据对接工作，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改革工作启动。

五、保障措施

（一）分工负责。

县政务中心作为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牵头单位，

负责统筹梳理身后“一件事一次办”事项范畴，精简申请材料，

优化办事流程，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服务指南和流程图，建设

身后“一件事一次办”联办系统，设置综合窗口，做好系统调

试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县民政局统筹负责指导殡葬服务单位做好遗体接运、遗体

火化手续办理、火化证明开具；



县公安局统筹负责死亡人员户口注销；

县人社局统筹负责办理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

待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在职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

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在职死亡终止参保和退休死亡终止发放等业务；

县医保局统筹负责办理终止逝者医保待遇享受，注销其医

保参保关系，对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推送其个人账户信息、处理

个人账户余额等工作；

县卫健局统筹负责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出具统一标准的《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县公积金中心统筹负责办理逝者公积金提取业务。

（二）分步实施。

2021 年 5 月在县中心城区先行实施。各级相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切实增强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创新举措、便捷办

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三）协同推进。

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着力推动实施。要按照整合和联办的改革要求，加大事项

梳理、流程再造和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协调。要加强业务培训，

使窗口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提高服务效率，

确保服务质量。

（四）注重引导。



移风易俗，注重宣传引导，提高“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服

务知晓度；进一步丰富政策咨询途径，及时回应、解答群众关

切的热点问题；及时总结经验，通过典型示范引领，推动服务

模式优化升级和复制下沉，不断提高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附件:

1.身后“一件事一次办”登记表

2.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流程图



岳阳县身后“一件事一次办”登记表

基本信息

逝者姓名 性别

逝者身份证号码

逝者所属派出所

申请人姓名 性别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与逝者关系

申请人联系地址

办理事项

□ 死亡人员户口注销

□ 城乡居民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

□ 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 在职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提现

□ 职工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住房公积金）

□ 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申领（含丧葬补助金）

账户信息

1、“身后一件事”各项资金全部拨付至逝者本人养老待遇发放银行账户、逝者名下

银行账户。（申请人要清楚账户密码）

2、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逝者银行账户的，提供申请人（继承人）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是否具体到支行、分行、营业部）

户名： 账号：

（请用正楷字填写清楚）

个人承诺

郑重承诺

一、本人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因资料内容错误、失真、缺失

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全部由本人承担。

二、本人将严格履行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义务，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规定。本人因继承（或受遗赠）“身后一件事”各项经费后，如有其他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主张继承该经费，本人承诺与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依法分

割，妥善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公积金中

心

医保

人社

按照不同情形

发送至各部门

窗口办理

退役军人

事务局

残联

民政

派出所

政务中心
综合窗口受理 申请人填写《岳阳县身后“一件事一次办”登记表》

岳阳县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流程图

一、受理条件：

1.在家或养老院未经救治正常死亡的，通过居住地所在地卫生室开具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2.在医疗机构或来院途中非案件类死亡的，救治医院通过卫健系统完成

死亡证明入库；

3.殡仪馆将火化证明信息上传至民政系统火化库。

二、携带材料：

1.逝者身份证、户口本原件；（若遗失，需提供遗失证明）2.逝者直系

亲属（家属）身份证原件3.亲属关系证明（户口页或村部开具的证明附公章
及村书记签名）4.逝者银行卡

提出申请

办结 资金通过银行账户发送至逝者银行账户

办理
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个人账户清算

2.医疗保险待遇暂停或终止

办理

1.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

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2.在职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

遇申领（含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3.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死亡终止参保

和退休死亡终止发放

公积金提取业务——死亡提取办理

优抚对象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待遇终止内部核查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终止
内部核查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注销、特困人员注销内部核查

户口注销内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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